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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更好地为司法工作与行政执法工作服务，为促进
经济建设与发展服务，经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有关部委
同意，我国首套法律文件解读类连续性出版物《最新法
律文件解读》系列于 2005 年元月起正式出版。

本丛书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有关部委领导担任主
编和特邀顾问;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全国人
大法工委、公安部、司法部等有关业务庭室负责人、我国
法律有关学科学术带头人等专家委员组成编辑委员会进
行编撰。

近些年来，针对司法、行政执行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
情况新问题，有关立法、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往往以解
释、解答、批复、意见、通知、纪要等形式，出台大量的解释
性法律文件，以弥补立法中的漏洞与缺陷，解决执法中的
热点、疑点和难点问题。因此，如何正确理解与把握这些
相关法律及其解释性文件的具体内容、正确理解与把握
相关法律与其解释性文件的相互关系，就成为广大司法、
行政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，亦
是法律适用中亟需解决的焦点问题。
《最新法律文件解读》系列旨在解决上述重大问题

与焦点问题。其以“解读”为重点，通过对最新法律、法
规特别是解释性法律文件的同步动态解读，为广大读者
学习理解最新法律规范，及时解决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
题，提供了一个全方位、多层面的高速信息平台。其中，
对最新法律文件的“解读”部分，由我国最高立法机关、
最高司法机关、国务院及其部委，以及有关院校参与和熟
悉该法律文件起草讨论的法律专家撰写，并开设专栏，针
对读者提出的法律适用中的热点、疑点、难点问题进行专
题解答，对相关新类型疑难案例进行点评。

本解读系列与《司法文件选》相配套，优势互补，同
时又是对《司法文件选》的拓展与深化。本解读突出全、
专、新、快、准等特点，其栏目设置、编辑体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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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于出版界现有图书，弥补了法规汇编类出版物没有
同步阐释、解读内容，而阐释、解读类图书出版周期长、空
白点多且不连贯的缺憾。期望能以其作者队伍的权威
性、法律文件的新颖性、解读内容的科学性、编排体例的
实用性、出版发行的及时性等特色，成为广大读者理解与
适用最新法律规范的良师益友。
《最新刑事法律文件解读》( 2007. 6 总第 30 辑) 遵

循丛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，按设置的相关栏目收录最新
执行与司法程序法律文件、权威解读、案例分析等文章
45 篇。其中收录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刑事
司法协助的条约》的解读; 《公安消防部队四个严禁》的
解读;《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〉确定罪名的补
充规定( 三) 》的有关问题;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
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理
解与适用;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》的
条文说明;新类型疑难案例选评收录了《吴艳农抢劫、强
奸案》等案例，并由专家予以点评。

本解读自 2008 年起改为按月出版，全年 12 辑，适合
广大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官、行政执法人员、企事业单位高层
管理人员、律师、院校师生和其他法律爱好者等阅读
使用。

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
2007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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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律性文件与解读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关于批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刑事
司法协助的条约》的决定 ( 1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解读】
解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刑事司法
协助的条约》 黄伯青 梁文钧( 2)………………

行政法规、行政法规性文件与解读

国务院办公厅
关于认真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通知 ( 12)…………

部门规章、部门规章性文件与解读

公安部消防局
《关于印发〈公安消防部队四个严禁〉的通知》、《公安
消防部队四个严禁》、《公安消防部队四个严禁》
有关内容解释
( 2007 年 11 月 28 日) ( 16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解读】
解读《公安消防部队四个严禁》

公安部消防局纪委负责人( 19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财政部、公安部、民政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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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公安部民政部信息产业部国家体育总局
公告 2007 年第 36 号 ( 23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国家体育总局
关于加强运动枪弹管理确保射击运协训练
竞赛安全的通知 ( 25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司法解释、司法解释性文件与解读

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
关于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确定罪名的
补充规定( 三)
( 2007 年 10 月 25 日) ( 27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解读】

解读《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〉确定罪名
的补充规定( 三) 》的有关问题

马 东( 30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
若干问题的解释( 略)
( 2007 年 8 月 15 日) ( 44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解读】

解读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
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
理解与适用 李洪江( 45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最高人民检察院
关于印发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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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( 2007 年 10 月 8 日) ( 54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【解读】

解读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》

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( 59)…………………

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与解读

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进一步做好依法惩处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
( 2007 年 11 月 12 日) ( 64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山东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
工作领导小组

关于做好全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
专项整治督查和总结评估工作的通知
( 2007 年 11 月 12 日) ( 67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海南省卫生厅
关于做好全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
专项整治督查和总结评估工作的通知
( 2007 年 11 月 2 日) ( 73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河北省卫生厅
关于做好全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
专项整治督查和总结评估工作的通知
( 2007 年 11 月 2 日) ( 76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湖南省卫生厅
关于印发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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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专项整治总结评估督查方案》的通知
( 2007 年 11 月 8 日) ( 80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
转发西藏证监局关于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
意见的通知
( 2007 年 9 月 30 日) ( 82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云南省商务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
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
“回头看”的通知
( 2007 年 9 月 24 日) ( 87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浙江省交通厅
关于继续深入开展“扫黄打非”专项行动的通知
( 2007 年 12 月 10 日) ( 92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法学前沿与新视点

安乐死与尊严死在刑法上的效应
陈子平( 94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犯罪认定中“刑事优先”思想之反思
游 伟( 103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信用证诈骗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
逄锦温( 120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不报、谎报安全事故罪立法的研析
刘志伟( 13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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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调研与探讨

关于刑事审判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情况的专题调研
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( 146)………

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异地管辖问题研究
何建华( 158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毒品犯罪主客观要件司法难题研究
高艳东( 170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论保险诈骗罪的立法完善
———立足于保险诈骗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

杨玉生 黄晓亮( 207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西部环境问题的刑法对策思考

贾 宇 舒洪水( 226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新类型疑难案例选评

吴艳农抢劫、强奸案 ( 238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点评】

零口供下的犯罪认定 陈增宝( 245)………………
马明清等人贩卖、运输毒品案 ( 250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点评】

毒品犯罪案件中多名被告人的量刑如何平衡
马 岩 符莲香( 254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李生跃盗掘古文化遗址案 ( 258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点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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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建德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( 282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点评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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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 杨洛琪 赖荣洲 薛少林( 283)…………

刘当购买假币案 ( 285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【点评】
购买假币中夹白纸如何认定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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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律性文件与解读 1

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
櫓

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
櫓

毄

毄毄

毄

法律、法律性文件与解读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关于批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

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》的决定

( 2007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)

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: 批
准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2006 年 4 月 6 日在惠
灵顿签署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
约》。



2 最新刑事法律文件解读

附件:
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( 中文本 )
( 略)

櫌櫌櫌

櫌櫌櫌

殺

殺殺

殺

*

解读

解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
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》

黄伯青＊＊ 梁文钧＊＊＊

2007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八次会议决定: 批准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
2006 年 4 月 6 日在惠灵顿签署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
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刑事司法协助在近几十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。2000 年的 《联
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》和 2003 年的 《联合国反腐败公
约》都以相当大的篇幅调整刑事司法协助问题，其主要条款 “司

＊
＊＊
＊＊＊

详见《最新刑事法律文件解读》2007 年·5 总第 20 辑。
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学博士。
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学硕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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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协助”是两公约中超长的条款，各包含 30 款，超过了 5000 字，
俨然是一个小公约。这表明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在国际合作领域占有
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，广义的刑事司法协
助有时也被称为 “刑事司法合作”，其范围包括引渡、小司法协
助、相互承认和执行刑事判决和刑事诉讼移管。狭义的刑事司法协
助在理论上也被称为“小司法协助”，其范围主要包括: 刑事诉讼
文书的送达、调查取证、解送被羁押者出庭作证、移交物证和书
证、冻结或扣押财产、提供法律情报等。许多国家、尤其是英美法
系国家所讲的刑事司法协助都是狭义的，我国在对外缔约的实践中
也采纳狭义的刑事司法协助概念。

本条约第一条对刑事司法协助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，主要包
括文书送达、信息通报、调查取证，同时还包括对犯罪所得和犯罪
工具的没收。这也符合当前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趋势，即对犯罪所
得或收益的追缴成为司法协助的内容和新的中心，司法协助不再是
简单的为调查取证的实施做准备，而是为达到追缴目的实施的。此
外，第三款第九项规定，刑事司法协助还包括与本条约宗旨相符且
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其他协助，这一规定作为兜底条款，为以后
新的刑事司法协助形式的出现留下了很大的余地，即使以后出现了
新情况、新形式，只要不违背被请求国的法律，都可以成为司法协
助的新内容。但本条约不适用于以下四种情况: ( 1) 对人员的引
渡; ( 2) 执行请求方所做出的刑事判决及裁定，但是被请求方法
律和本条约许可的除外; ( 3) 移交被判刑人以便服刑; ( 4) 刑事
诉讼的转移。

但其中有关对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没收作为对外国判决的承
认和执行的例外情况，可以在双方之间提供司法协助。有关对犯罪
所得和犯罪工具的没收，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中也有相关规定。
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把第四十六条第三款所列举的司法协助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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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第五章“资产的追回”挂起钩来，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
的法律信号: 应当更多地从国际司法合作的视角看待第五章规定的
各项追缴犯罪所得或收益的机制和措施。在对被非法转移的资产实
行追缴时，无论是采取直接追回的措施还是采用国际合作的机制，
有关的法律程序均可以通过司法协助获得的便利和帮助; 被请求国
在作出有关决定或处置时，除需考虑本国国内法的相关制度外，还
应当更多、更认真地考虑国际条约的规定或指针。正是基于这一宗
旨，第五章第五十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: “按照本章返还资产是本
公约的一项基本原则，缔约国应当在这方面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合作
和协助。”

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国家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，其
实施由双方指定的中央机关行使，个人没有权利借此影响诉讼或执
行请求。

二、联系途径

刑事司法协助的联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可以分为外交途径、
领事途径、中央机关途径、司法机关直接联系等。其中，为了进行
国际司法协助方面的联系而指定 “中央机关”是从 20 世纪 60 年
代开始普遍推行的一种联系机制。在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，1965
年 11 月 15 日于海牙签订的《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
或司法外文书公约》以及 1970 年 3 月 18 日于海牙签订的《关于从
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》率先确认了这一创举，均要求
各缔约国为开展公约所调整的司法协助活动而指定专门的 “中央
机关”。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，为联合国公约开确立此机制之先河
的，则是 1988 年《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》。
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》和 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

都规定: 各缔约国均应当指定一个中央机关，使其负责和有权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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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协助请求并执行请求或将请求转交主管机关执行。如果缔约国
有实行单独司法协助制度的特区或者领域，可以另指定一个对该特
区或者领域具有同样职能的中央机关。中央机关应当确保所收到的
请求迅速而妥善地执行或者转交。中央机关在将请求转交某一主管
机关执行时，应当鼓励该主管机关迅速而妥善地执行请求。

在司法协助的意义上，“中央机关”与“主管机关”是两个相
互对应的概念。简单地说，前者是指负责对外联系的机关，即对外
接收和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的机关; 后者则是负责具体执行协助请求
的机关。将上述负责联系事务的机关称为 “中央机关”并不意味
着该机关的地位或权力高于 “主管机关”，而只是说，该机关处于
联系枢纽的地位，类似于一个收发中心，通俗地说就是传达室。当
然，有时候，被指定为中央机关的机构依据本国国内法同时具有一
些具体的司法或执法职能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该机构可能集中央机
关的职责与主管机关的职责于一身，因此，联合国两公约要求这样
的中央机关在对外接收司法协助请求的同时还应当 “迅速而妥善
地执行”该请求。

中央机关并非具体执行司法协助请求的机关，其主要作用在于
转递和协调。缔约双方的法院 ( 法国还有司法执达员) 并不直接
接触，而是通过各自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络，即首先将请求提交各自
国内的中央机关，两国中央机关之间再进行请求的转递。任何一方
应当在本条约生效后立即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另一方其指定的中央机
关。此后关于中央机关的任何变更应当以同样方式通知另一方。双
方相互协助的请求应当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向中央机关提出。

从比较普遍的情况看，各国一般指定本国政府负责司法行政事
务的机构，即司法部，作为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; 也有的国家指定
本国刑事检控机关，即最高检察机构，作为刑事司法协助的中央机
关。在指定司法协助中央机关问题上，我国遵循的是以指定司法部
为主并根据需要适当考虑增加其他部门这一方针，在多数双边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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